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侯家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17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團體，提供肆拾伍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戊○○（為侯政權之姪）知悉侯政權於民國111

年6月28日死亡後，其生前所有之財物，為全體繼承人辛

○○（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

○○（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於111年7月8日17時58分

許、同年7月11日17時54分許、同年7月13日18時40分許、同

年7月14日18時許，偕不知情之丙○○（侯政權之兄弟）屢

至侯政權生前位於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之租屋

居處（下稱本案房屋），由丙○○（持有本案房屋鑰匙，所

涉竊盜罪嫌，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持鐵捲門鑰匙，開啟

本案房屋之鐵門，戊○○再進入本案房屋內（侵入住宅部分

未據告訴），竊取屋內之冰箱1臺、儲水用水桶1個、瓦斯桶

1桶、快速爐爐頭1個、金門高粱酒2箱、養命酒1瓶、水桶架

1個等侯政權全體繼承人共有之財物。嗣經己○○發現後報

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並尋回上揭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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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前之112年4月12日以裁

定論斷之（本院卷第105-111頁），另有部分供述證據於審

判期日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當庭裁定之，均於茲不贅。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就被告戊○○於上揭時間進入本案房屋搬走上揭財物等情

（此為當事人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1頁），除經被告坦

承不諱外，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己○○、辛○○、丁○○、甲

○○、證人庚○○○（即被告之姑母、侯政權之姊妹）於偵

訊之證述相符，且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

保管單、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擷圖在卷可稽，堪認無

訛。

　㈡被告之三叔侯政權於111年6月28日在其生前獨居之本案房屋

死亡，此有侯政權之除戶資料查詢結果為憑（本院卷第27

頁）。因此，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侯政權生前財物即由其

全體繼承人，即辛○○（侯政權之妻）、己○○、丁○○、

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被告

戊○○為亡者近親，又是智識程度健全之成年人，對於「亡

者財物歸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此基本常識，應知之甚詳。

　㈢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述竊盜犯行，否認有何竊盜之主觀故

意，其辯解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之三嬸即告訴人辛○○跟

被告之大姑胡侯美玲說：「三叔（即亡者侯政權）租屋處的

東西，你們要的話可以去拿」，所以為了留念懷想三叔，被

告才去拿，被告主觀上沒有竊盜故意，而且客觀上這些物品

為廢棄物，亦不符竊盜之要件云云。經查：

　　1.被告於審理供稱「獲允許可以進去本案房屋拿東西」的訊

息傳遞管道，是「告訴人辛○○跟證人胡侯美玲講，胡侯

美玲再跟我說」等語甚明（本院卷第223頁）。

　　2.告訴人辛○○於偵訊證稱：「我有打給胡侯美玲，跟她說

冰箱內有葡萄，如果她需要可以跟我說，遙控器在己○○

那邊…」（偵14177號卷第19頁背面）、「當時我會打電

話給胡侯美玲是因為冰箱裡有兩箱葡萄，我只有說如果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要我再請己○○拿過去…」（偵14177號卷第32頁）等

語、於審理證稱：「我跟胡侯美玲說冰箱裡的東西應該會

壞…如果妳要的…可以進去拿」（本院卷第145頁）、

「…冰箱裡面的葡萄還有一些海鮮…」（本院卷第146

頁）、「我說冰箱那個海鮮還有葡萄有可能會壞，妳要的

話丙○○知道鑰匙放在哪裡…」（本院卷第149頁）等語

甚明，可知其曾告知胡侯美玲，因為冰箱有不能久放的食

品（如葡萄、海鮮等），如果要的話，可以去拿取。換言

之，就特定範圍物品，有允許其他親族處分消耗之意。

　　3.證人胡侯美玲於警詢證稱「在侯政權死後大約一、二個禮

拜，辛○○就用手機撥打電話給我說侯政權租屋處內冰箱

有葡萄及其他容易腐敗的物品可以先拿掉」（警卷第25頁

背面）等語、於偵訊證稱：「她（辛○○）如果沒有打給

我，我們不會去拿東西」（偵14177號卷第20頁）等語、

於審理證稱：「她（辛○○）有強調有葡萄而已，叫我們

有東西去拿而已…她只有說有葡萄會壞掉」等語（本院卷

第158頁）。同樣提及接獲辛○○來電稱冰箱內有易腐敗

的食品，允許拿取等情。這部分的證述核與告訴人辛○○

之證述相符。

　　4.證人胡侯美玲為亡者侯政權之姊、告訴人辛○○為亡者之

妻，雙方雖同為侯政權之親人，然因亡者侯政權生前外遇

乙事，雙方相處不睦，多年來幾無來往，亡者侯政權則租

屋分居（即本案房屋）等情，則有下列事證可認屬實：辛

○○於99年間對侯政權、林貴美提出通相姦之告訴，兩人

經判決有罪，此有本院99年度易字第964號刑事判決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79-85頁）；被告於審理供稱：侯政權在6

月28日發現死亡，事後回想，侯政權從6月25日就沒有出

過門了，6月28日隔壁的叔叔發現有異味找人去查看，才

知道侯政權已經死亡等語（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侯政

權獨自租屋分居在外，沒有和妻、子女同住，就算仍有往

來，也不是每日接觸，否則也不會等到屍體發臭才被住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隔壁的手足發現死亡；另外觀察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

○○在審理對質時，互相指責、水火不容的表現，也可佐

證上情屬實。立場針峰相對的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

○○，卻有上揭共通的證述情節，顯見應相當可信。亦

即：告訴人辛○○告知胡侯美玲，允許其他親族可以取走

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如此而已。

　　5.至於證人胡侯美玲於偵訊證稱「辛○○沒有說是什麼物

品」（偵14177號卷第20頁）、於審理證稱：「忘記有無

跟戊○○說冰箱內有葡萄還有那些易腐敗的東西可以去

拿」（本院卷第159頁）云云，除與其警詢供述不符外，

也可能是出於自責，害立場與其一致之被告身陷訟累之壓

力，而未能詳盡記敘之故，自然不足為憑。而且證人胡侯

美玲於最初的供述即警詢之時，既能清楚記得辛○○告知

允許處分的物品位置及性質，且不是時隔甚久才轉述予被

告，被告亦否認資訊轉遞落差的可能（本院卷第223

頁），可知證人胡侯美玲轉知被告獲允許處分物品的內容

及範圍，應不過是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

品而已。

　　6.然而，被告所拿取的物品，全然不屬於這些範圍。往生者

尋常物品財產價值即使不高，當然不等於全體繼承人有拋

棄、任其他親族處分之意。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稱是出於

懷念亡者之動機，然而這些尋常物品實不具備特殊的屬人

性質，要說緬懷死者，未免迥異常理。再者，被告一面辯

稱主觀上認為是繼承人不要的廢棄物、又一面稱拾取這些

廢棄物來緬懷死者，本身無疑就是自相矛盾，實不足為

憑。被告所拿取之上揭物品，既已超出告訴人辛○○允許

之範圍，形同未獲權利人（即繼承人）之許可，不告而

取，自然不能張冠李戴，作為拿取上揭物品的正當權源或

合理確信。其具備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故意，依然可以認

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足憑，被告竊盜犯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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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於緊密之時間，前往相同地點，竊取相同被害人等之財

物，各舉止獨立性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起訴書認為

「111年7月8日」和「其餘日期」各為一行為，容有誤會。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審理陳稱其高職畢

業，目前受雇從事機械產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已婚、

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等情甚明，且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附卷可憑，是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均屬健全、穩

定之成年人；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所竊取之財物價值不

高，而且已全數歸還，而且本件本質上是長期以來相處不睦

的兩群親族間，擦槍走火的財產紛爭，對於社會秩序危害程

度尚屬輕微，犯罪情節並非重大，主觀惡性尚屬輕微；被告

雖然否認犯行，有所辯解，然屬合理的訴訟防禦權利行使，

另外礙於被告與諸告訴人間不睦已久，自無必要強求雙方達

成和解、冰釋前嫌，故不宜過分評價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素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被告所竊得之財物，悉經尋回，返還諸告訴人，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㈣末查被告前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究非犯罪常習之人，

本案是被告首次經歷的刑事審判，經此偵審教訓及科刑宣告

後，相對於頻繁進出監牢之人，應能深知警惕。本案自偵審

以來耗費相當司法資源，如何讓這些已消耗資源發揮更多效

益，尤須反應在被告整體處遇上。被告和諸告訴人間分屬長

期不睦之親族，雙方長輩在審理證述期間猶餘怨難消，法院

自無必要強求其等親族間盡釋前嫌，但或許能嘗試其他處遇

措施，發揮刑罰的預防效益。本院上述宣告之刑罰，等於是

嚴正告知被告行為是法律所不許，然而刑罰的嚇阻力通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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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執行完畢跟著消耗殆盡。故倘若附加適當條件，在宣告刑

罰的壓力下持續監督、觀察被告，暫不執行刑罰，應更能發

揮刑罰的未來預防效果，避免刑罰流於幾無實益可言的純粹

應報、徒然惡化雙方關係。基此，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宣告緩刑2年，並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

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提供義務勞務

45小時。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

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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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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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侯家永






選任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伍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戊○○（為侯政權之姪）知悉侯政權於民國111年6月28日死亡後，其生前所有之財物，為全體繼承人辛○○（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於111年7月8日17時58分許、同年7月11日17時54分許、同年7月13日18時40分許、同年7月14日18時許，偕不知情之丙○○（侯政權之兄弟）屢至侯政權生前位於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之租屋居處（下稱本案房屋），由丙○○（持有本案房屋鑰匙，所涉竊盜罪嫌，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持鐵捲門鑰匙，開啟本案房屋之鐵門，戊○○再進入本案房屋內（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竊取屋內之冰箱1臺、儲水用水桶1個、瓦斯桶1桶、快速爐爐頭1個、金門高粱酒2箱、養命酒1瓶、水桶架1個等侯政權全體繼承人共有之財物。嗣經己○○發現後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並尋回上揭財物。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前之112年4月12日以裁定論斷之（本院卷第105-111頁），另有部分供述證據於審判期日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當庭裁定之，均於茲不贅。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就被告戊○○於上揭時間進入本案房屋搬走上揭財物等情（此為當事人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1頁），除經被告坦承不諱外，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己○○、辛○○、丁○○、甲○○、證人庚○○○（即被告之姑母、侯政權之姊妹）於偵訊之證述相符，且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擷圖在卷可稽，堪認無訛。
　㈡被告之三叔侯政權於111年6月28日在其生前獨居之本案房屋死亡，此有侯政權之除戶資料查詢結果為憑（本院卷第27頁）。因此，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侯政權生前財物即由其全體繼承人，即辛○○（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戊○○為亡者近親，又是智識程度健全之成年人，對於「亡者財物歸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此基本常識，應知之甚詳。
　㈢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述竊盜犯行，否認有何竊盜之主觀故意，其辯解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之三嬸即告訴人辛○○跟被告之大姑胡侯美玲說：「三叔（即亡者侯政權）租屋處的東西，你們要的話可以去拿」，所以為了留念懷想三叔，被告才去拿，被告主觀上沒有竊盜故意，而且客觀上這些物品為廢棄物，亦不符竊盜之要件云云。經查：
　　1.被告於審理供稱「獲允許可以進去本案房屋拿東西」的訊息傳遞管道，是「告訴人辛○○跟證人胡侯美玲講，胡侯美玲再跟我說」等語甚明（本院卷第223頁）。
　　2.告訴人辛○○於偵訊證稱：「我有打給胡侯美玲，跟她說冰箱內有葡萄，如果她需要可以跟我說，遙控器在己○○那邊…」（偵14177號卷第19頁背面）、「當時我會打電話給胡侯美玲是因為冰箱裡有兩箱葡萄，我只有說如果她要我再請己○○拿過去…」（偵14177號卷第32頁）等語、於審理證稱：「我跟胡侯美玲說冰箱裡的東西應該會壞…如果妳要的…可以進去拿」（本院卷第145頁）、「…冰箱裡面的葡萄還有一些海鮮…」（本院卷第146頁）、「我說冰箱那個海鮮還有葡萄有可能會壞，妳要的話丙○○知道鑰匙放在哪裡…」（本院卷第149頁）等語甚明，可知其曾告知胡侯美玲，因為冰箱有不能久放的食品（如葡萄、海鮮等），如果要的話，可以去拿取。換言之，就特定範圍物品，有允許其他親族處分消耗之意。
　　3.證人胡侯美玲於警詢證稱「在侯政權死後大約一、二個禮拜，辛○○就用手機撥打電話給我說侯政權租屋處內冰箱有葡萄及其他容易腐敗的物品可以先拿掉」（警卷第25頁背面）等語、於偵訊證稱：「她（辛○○）如果沒有打給我，我們不會去拿東西」（偵14177號卷第20頁）等語、於審理證稱：「她（辛○○）有強調有葡萄而已，叫我們有東西去拿而已…她只有說有葡萄會壞掉」等語（本院卷第158頁）。同樣提及接獲辛○○來電稱冰箱內有易腐敗的食品，允許拿取等情。這部分的證述核與告訴人辛○○之證述相符。
　　4.證人胡侯美玲為亡者侯政權之姊、告訴人辛○○為亡者之妻，雙方雖同為侯政權之親人，然因亡者侯政權生前外遇乙事，雙方相處不睦，多年來幾無來往，亡者侯政權則租屋分居（即本案房屋）等情，則有下列事證可認屬實：辛○○於99年間對侯政權、林貴美提出通相姦之告訴，兩人經判決有罪，此有本院99年度易字第964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9-85頁）；被告於審理供稱：侯政權在6月28日發現死亡，事後回想，侯政權從6月25日就沒有出過門了，6月28日隔壁的叔叔發現有異味找人去查看，才知道侯政權已經死亡等語（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侯政權獨自租屋分居在外，沒有和妻、子女同住，就算仍有往來，也不是每日接觸，否則也不會等到屍體發臭才被住在隔壁的手足發現死亡；另外觀察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在審理對質時，互相指責、水火不容的表現，也可佐證上情屬實。立場針峰相對的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卻有上揭共通的證述情節，顯見應相當可信。亦即：告訴人辛○○告知胡侯美玲，允許其他親族可以取走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如此而已。
　　5.至於證人胡侯美玲於偵訊證稱「辛○○沒有說是什麼物品」（偵14177號卷第20頁）、於審理證稱：「忘記有無跟戊○○說冰箱內有葡萄還有那些易腐敗的東西可以去拿」（本院卷第159頁）云云，除與其警詢供述不符外，也可能是出於自責，害立場與其一致之被告身陷訟累之壓力，而未能詳盡記敘之故，自然不足為憑。而且證人胡侯美玲於最初的供述即警詢之時，既能清楚記得辛○○告知允許處分的物品位置及性質，且不是時隔甚久才轉述予被告，被告亦否認資訊轉遞落差的可能（本院卷第223頁），可知證人胡侯美玲轉知被告獲允許處分物品的內容及範圍，應不過是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而已。
　　6.然而，被告所拿取的物品，全然不屬於這些範圍。往生者尋常物品財產價值即使不高，當然不等於全體繼承人有拋棄、任其他親族處分之意。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稱是出於懷念亡者之動機，然而這些尋常物品實不具備特殊的屬人性質，要說緬懷死者，未免迥異常理。再者，被告一面辯稱主觀上認為是繼承人不要的廢棄物、又一面稱拾取這些廢棄物來緬懷死者，本身無疑就是自相矛盾，實不足為憑。被告所拿取之上揭物品，既已超出告訴人辛○○允許之範圍，形同未獲權利人（即繼承人）之許可，不告而取，自然不能張冠李戴，作為拿取上揭物品的正當權源或合理確信。其具備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故意，依然可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足憑，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於緊密之時間，前往相同地點，竊取相同被害人等之財物，各舉止獨立性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起訴書認為「111年7月8日」和「其餘日期」各為一行為，容有誤會。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審理陳稱其高職畢業，目前受雇從事機械產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已婚、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等情甚明，且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憑，是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均屬健全、穩定之成年人；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所竊取之財物價值不高，而且已全數歸還，而且本件本質上是長期以來相處不睦的兩群親族間，擦槍走火的財產紛爭，對於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尚屬輕微，犯罪情節並非重大，主觀惡性尚屬輕微；被告雖然否認犯行，有所辯解，然屬合理的訴訟防禦權利行使，另外礙於被告與諸告訴人間不睦已久，自無必要強求雙方達成和解、冰釋前嫌，故不宜過分評價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素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竊得之財物，悉經尋回，返還諸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㈣末查被告前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究非犯罪常習之人，本案是被告首次經歷的刑事審判，經此偵審教訓及科刑宣告後，相對於頻繁進出監牢之人，應能深知警惕。本案自偵審以來耗費相當司法資源，如何讓這些已消耗資源發揮更多效益，尤須反應在被告整體處遇上。被告和諸告訴人間分屬長期不睦之親族，雙方長輩在審理證述期間猶餘怨難消，法院自無必要強求其等親族間盡釋前嫌，但或許能嘗試其他處遇措施，發揮刑罰的預防效益。本院上述宣告之刑罰，等於是嚴正告知被告行為是法律所不許，然而刑罰的嚇阻力通常隨著執行完畢跟著消耗殆盡。故倘若附加適當條件，在宣告刑罰的壓力下持續監督、觀察被告，暫不執行刑罰，應更能發揮刑罰的未來預防效果，避免刑罰流於幾無實益可言的純粹應報、徒然惡化雙方關係。基此，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並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提供義務勞務45小時。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侯家永



選任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17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
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體，提供肆拾伍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戊○○（為侯政權之姪）知悉侯政權於民國111年6
    月28日死亡後，其生前所有之財物，為全體繼承人辛○○（侯
    政權之妻）、己○○、丁○○、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
    ）等人公同共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接
    續犯意，於111年7月8日17時58分許、同年7月11日17時54分
    許、同年7月13日18時40分許、同年7月14日18時許，偕不知
    情之丙○○（侯政權之兄弟）屢至侯政權生前位於彰化縣○○市
    ○○路0段00巷00號之租屋居處（下稱本案房屋），由丙○○（
    持有本案房屋鑰匙，所涉竊盜罪嫌，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
    ）持鐵捲門鑰匙，開啟本案房屋之鐵門，戊○○再進入本案房
    屋內（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竊取屋內之冰箱1臺、儲
    水用水桶1個、瓦斯桶1桶、快速爐爐頭1個、金門高粱酒2箱
    、養命酒1瓶、水桶架1個等侯政權全體繼承人共有之財物。
    嗣經己○○發現後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並尋回上揭財物
    。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前之112年4月12日以裁
    定論斷之（本院卷第105-111頁），另有部分供述證據於審
    判期日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當庭裁定之，均於茲不贅。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就被告戊○○於上揭時間進入本案房屋搬走上揭財物等情（此
    為當事人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1頁），除經被告坦承不
    諱外，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己○○、辛○○、丁○○、甲○○、證人庚
    ○○○（即被告之姑母、侯政權之姊妹）於偵訊之證述相符，
    且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案發現
    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擷圖在卷可稽，堪認無訛。
　㈡被告之三叔侯政權於111年6月28日在其生前獨居之本案房屋
    死亡，此有侯政權之除戶資料查詢結果為憑（本院卷第27頁
    ）。因此，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侯政權生前財物即由其全
    體繼承人，即辛○○（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
    ○○（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戊○○為亡者近
    親，又是智識程度健全之成年人，對於「亡者財物歸全體繼
    承人公同共有」此基本常識，應知之甚詳。
　㈢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述竊盜犯行，否認有何竊盜之主觀故意
    ，其辯解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之三嬸即告訴人辛○○跟被告
    之大姑胡侯美玲說：「三叔（即亡者侯政權）租屋處的東西
    ，你們要的話可以去拿」，所以為了留念懷想三叔，被告才
    去拿，被告主觀上沒有竊盜故意，而且客觀上這些物品為廢
    棄物，亦不符竊盜之要件云云。經查：
　　1.被告於審理供稱「獲允許可以進去本案房屋拿東西」的訊
      息傳遞管道，是「告訴人辛○○跟證人胡侯美玲講，胡侯美
      玲再跟我說」等語甚明（本院卷第223頁）。
　　2.告訴人辛○○於偵訊證稱：「我有打給胡侯美玲，跟她說冰
      箱內有葡萄，如果她需要可以跟我說，遙控器在己○○那邊
      …」（偵14177號卷第19頁背面）、「當時我會打電話給胡
      侯美玲是因為冰箱裡有兩箱葡萄，我只有說如果她要我再
      請己○○拿過去…」（偵14177號卷第32頁）等語、於審理證
      稱：「我跟胡侯美玲說冰箱裡的東西應該會壞…如果妳要
      的…可以進去拿」（本院卷第145頁）、「…冰箱裡面的葡
      萄還有一些海鮮…」（本院卷第146頁）、「我說冰箱那個
      海鮮還有葡萄有可能會壞，妳要的話丙○○知道鑰匙放在哪
      裡…」（本院卷第149頁）等語甚明，可知其曾告知胡侯美
      玲，因為冰箱有不能久放的食品（如葡萄、海鮮等），如
      果要的話，可以去拿取。換言之，就特定範圍物品，有允
      許其他親族處分消耗之意。
　　3.證人胡侯美玲於警詢證稱「在侯政權死後大約一、二個禮
      拜，辛○○就用手機撥打電話給我說侯政權租屋處內冰箱有
      葡萄及其他容易腐敗的物品可以先拿掉」（警卷第25頁背
      面）等語、於偵訊證稱：「她（辛○○）如果沒有打給我，
      我們不會去拿東西」（偵14177號卷第20頁）等語、於審
      理證稱：「她（辛○○）有強調有葡萄而已，叫我們有東西
      去拿而已…她只有說有葡萄會壞掉」等語（本院卷第158頁
      ）。同樣提及接獲辛○○來電稱冰箱內有易腐敗的食品，允
      許拿取等情。這部分的證述核與告訴人辛○○之證述相符。
　　4.證人胡侯美玲為亡者侯政權之姊、告訴人辛○○為亡者之妻
      ，雙方雖同為侯政權之親人，然因亡者侯政權生前外遇乙
      事，雙方相處不睦，多年來幾無來往，亡者侯政權則租屋
      分居（即本案房屋）等情，則有下列事證可認屬實：辛○○
      於99年間對侯政權、林貴美提出通相姦之告訴，兩人經判
      決有罪，此有本院99年度易字第964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79-85頁）；被告於審理供稱：侯政權在6月28
      日發現死亡，事後回想，侯政權從6月25日就沒有出過門
      了，6月28日隔壁的叔叔發現有異味找人去查看，才知道
      侯政權已經死亡等語（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侯政權獨
      自租屋分居在外，沒有和妻、子女同住，就算仍有往來，
      也不是每日接觸，否則也不會等到屍體發臭才被住在隔壁
      的手足發現死亡；另外觀察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在
      審理對質時，互相指責、水火不容的表現，也可佐證上情
      屬實。立場針峰相對的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卻有
      上揭共通的證述情節，顯見應相當可信。亦即：告訴人辛
      ○○告知胡侯美玲，允許其他親族可以取走冰箱內諸如葡萄
      、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如此而已。
　　5.至於證人胡侯美玲於偵訊證稱「辛○○沒有說是什麼物品」
      （偵14177號卷第20頁）、於審理證稱：「忘記有無跟戊○
      ○說冰箱內有葡萄還有那些易腐敗的東西可以去拿」（本
      院卷第159頁）云云，除與其警詢供述不符外，也可能是
      出於自責，害立場與其一致之被告身陷訟累之壓力，而未
      能詳盡記敘之故，自然不足為憑。而且證人胡侯美玲於最
      初的供述即警詢之時，既能清楚記得辛○○告知允許處分的
      物品位置及性質，且不是時隔甚久才轉述予被告，被告亦
      否認資訊轉遞落差的可能（本院卷第223頁），可知證人
      胡侯美玲轉知被告獲允許處分物品的內容及範圍，應不過
      是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而已。
　　6.然而，被告所拿取的物品，全然不屬於這些範圍。往生者
      尋常物品財產價值即使不高，當然不等於全體繼承人有拋
      棄、任其他親族處分之意。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稱是出於
      懷念亡者之動機，然而這些尋常物品實不具備特殊的屬人
      性質，要說緬懷死者，未免迥異常理。再者，被告一面辯
      稱主觀上認為是繼承人不要的廢棄物、又一面稱拾取這些
      廢棄物來緬懷死者，本身無疑就是自相矛盾，實不足為憑
      。被告所拿取之上揭物品，既已超出告訴人辛○○允許之範
      圍，形同未獲權利人（即繼承人）之許可，不告而取，自
      然不能張冠李戴，作為拿取上揭物品的正當權源或合理確
      信。其具備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故意，依然可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足憑，被告竊盜犯行事
    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於緊密之時間，前往相同地點，竊取相同被害人等之財
    物，各舉止獨立性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起訴書認為「
    111年7月8日」和「其餘日期」各為一行為，容有誤會。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審理陳稱其高職畢業
    ，目前受雇從事機械產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已婚、育
    有未成年子女1人等情甚明，且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附卷可憑，是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均屬健全、穩定
    之成年人；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所竊取之財物價值不高
    ，而且已全數歸還，而且本件本質上是長期以來相處不睦的
    兩群親族間，擦槍走火的財產紛爭，對於社會秩序危害程度
    尚屬輕微，犯罪情節並非重大，主觀惡性尚屬輕微；被告雖
    然否認犯行，有所辯解，然屬合理的訴訟防禦權利行使，另
    外礙於被告與諸告訴人間不睦已久，自無必要強求雙方達成
    和解、冰釋前嫌，故不宜過分評價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素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被告所竊得之財物，悉經尋回，返還諸告訴人，爰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㈣末查被告前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究非犯罪常習之人，
    本案是被告首次經歷的刑事審判，經此偵審教訓及科刑宣告
    後，相對於頻繁進出監牢之人，應能深知警惕。本案自偵審
    以來耗費相當司法資源，如何讓這些已消耗資源發揮更多效
    益，尤須反應在被告整體處遇上。被告和諸告訴人間分屬長
    期不睦之親族，雙方長輩在審理證述期間猶餘怨難消，法院
    自無必要強求其等親族間盡釋前嫌，但或許能嘗試其他處遇
    措施，發揮刑罰的預防效益。本院上述宣告之刑罰，等於是
    嚴正告知被告行為是法律所不許，然而刑罰的嚇阻力通常隨
    著執行完畢跟著消耗殆盡。故倘若附加適當條件，在宣告刑
    罰的壓力下持續監督、觀察被告，暫不執行刑罰，應更能發
    揮刑罰的未來預防效果，避免刑罰流於幾無實益可言的純粹
    應報、徒然惡化雙方關係。基此，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
    告緩刑2年，並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
    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提供義務勞務45
    小時。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
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侯家永



選任辯護人  張伶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1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伍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戊○○（為侯政權之姪）知悉侯政權於民國111年6月28日死亡後，其生前所有之財物，為全體繼承人辛○○（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於111年7月8日17時58分許、同年7月11日17時54分許、同年7月13日18時40分許、同年7月14日18時許，偕不知情之丙○○（侯政權之兄弟）屢至侯政權生前位於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之租屋居處（下稱本案房屋），由丙○○（持有本案房屋鑰匙，所涉竊盜罪嫌，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持鐵捲門鑰匙，開啟本案房屋之鐵門，戊○○再進入本案房屋內（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竊取屋內之冰箱1臺、儲水用水桶1個、瓦斯桶1桶、快速爐爐頭1個、金門高粱酒2箱、養命酒1瓶、水桶架1個等侯政權全體繼承人共有之財物。嗣經己○○發現後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並尋回上揭財物。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前之112年4月12日以裁定論斷之（本院卷第105-111頁），另有部分供述證據於審判期日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當庭裁定之，均於茲不贅。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就被告戊○○於上揭時間進入本案房屋搬走上揭財物等情（此為當事人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61頁），除經被告坦承不諱外，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己○○、辛○○、丁○○、甲○○、證人庚○○○（即被告之姑母、侯政權之姊妹）於偵訊之證述相符，且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擷圖在卷可稽，堪認無訛。
　㈡被告之三叔侯政權於111年6月28日在其生前獨居之本案房屋死亡，此有侯政權之除戶資料查詢結果為憑（本院卷第27頁）。因此，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侯政權生前財物即由其全體繼承人，即辛○○（侯政權之妻）、己○○、丁○○、乙○○、甲○○（均為侯政權之子女）等人公同共有。被告戊○○為亡者近親，又是智識程度健全之成年人，對於「亡者財物歸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此基本常識，應知之甚詳。
　㈢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上述竊盜犯行，否認有何竊盜之主觀故意，其辯解及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之三嬸即告訴人辛○○跟被告之大姑胡侯美玲說：「三叔（即亡者侯政權）租屋處的東西，你們要的話可以去拿」，所以為了留念懷想三叔，被告才去拿，被告主觀上沒有竊盜故意，而且客觀上這些物品為廢棄物，亦不符竊盜之要件云云。經查：
　　1.被告於審理供稱「獲允許可以進去本案房屋拿東西」的訊息傳遞管道，是「告訴人辛○○跟證人胡侯美玲講，胡侯美玲再跟我說」等語甚明（本院卷第223頁）。
　　2.告訴人辛○○於偵訊證稱：「我有打給胡侯美玲，跟她說冰箱內有葡萄，如果她需要可以跟我說，遙控器在己○○那邊…」（偵14177號卷第19頁背面）、「當時我會打電話給胡侯美玲是因為冰箱裡有兩箱葡萄，我只有說如果她要我再請己○○拿過去…」（偵14177號卷第32頁）等語、於審理證稱：「我跟胡侯美玲說冰箱裡的東西應該會壞…如果妳要的…可以進去拿」（本院卷第145頁）、「…冰箱裡面的葡萄還有一些海鮮…」（本院卷第146頁）、「我說冰箱那個海鮮還有葡萄有可能會壞，妳要的話丙○○知道鑰匙放在哪裡…」（本院卷第149頁）等語甚明，可知其曾告知胡侯美玲，因為冰箱有不能久放的食品（如葡萄、海鮮等），如果要的話，可以去拿取。換言之，就特定範圍物品，有允許其他親族處分消耗之意。
　　3.證人胡侯美玲於警詢證稱「在侯政權死後大約一、二個禮拜，辛○○就用手機撥打電話給我說侯政權租屋處內冰箱有葡萄及其他容易腐敗的物品可以先拿掉」（警卷第25頁背面）等語、於偵訊證稱：「她（辛○○）如果沒有打給我，我們不會去拿東西」（偵14177號卷第20頁）等語、於審理證稱：「她（辛○○）有強調有葡萄而已，叫我們有東西去拿而已…她只有說有葡萄會壞掉」等語（本院卷第158頁）。同樣提及接獲辛○○來電稱冰箱內有易腐敗的食品，允許拿取等情。這部分的證述核與告訴人辛○○之證述相符。
　　4.證人胡侯美玲為亡者侯政權之姊、告訴人辛○○為亡者之妻，雙方雖同為侯政權之親人，然因亡者侯政權生前外遇乙事，雙方相處不睦，多年來幾無來往，亡者侯政權則租屋分居（即本案房屋）等情，則有下列事證可認屬實：辛○○於99年間對侯政權、林貴美提出通相姦之告訴，兩人經判決有罪，此有本院99年度易字第964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9-85頁）；被告於審理供稱：侯政權在6月28日發現死亡，事後回想，侯政權從6月25日就沒有出過門了，6月28日隔壁的叔叔發現有異味找人去查看，才知道侯政權已經死亡等語（本院卷第223頁），顯見侯政權獨自租屋分居在外，沒有和妻、子女同住，就算仍有往來，也不是每日接觸，否則也不會等到屍體發臭才被住在隔壁的手足發現死亡；另外觀察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在審理對質時，互相指責、水火不容的表現，也可佐證上情屬實。立場針峰相對的證人胡侯美玲、告訴人辛○○，卻有上揭共通的證述情節，顯見應相當可信。亦即：告訴人辛○○告知胡侯美玲，允許其他親族可以取走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如此而已。
　　5.至於證人胡侯美玲於偵訊證稱「辛○○沒有說是什麼物品」（偵14177號卷第20頁）、於審理證稱：「忘記有無跟戊○○說冰箱內有葡萄還有那些易腐敗的東西可以去拿」（本院卷第159頁）云云，除與其警詢供述不符外，也可能是出於自責，害立場與其一致之被告身陷訟累之壓力，而未能詳盡記敘之故，自然不足為憑。而且證人胡侯美玲於最初的供述即警詢之時，既能清楚記得辛○○告知允許處分的物品位置及性質，且不是時隔甚久才轉述予被告，被告亦否認資訊轉遞落差的可能（本院卷第223頁），可知證人胡侯美玲轉知被告獲允許處分物品的內容及範圍，應不過是冰箱內諸如葡萄、海鮮等不能久放的物品而已。
　　6.然而，被告所拿取的物品，全然不屬於這些範圍。往生者尋常物品財產價值即使不高，當然不等於全體繼承人有拋棄、任其他親族處分之意。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稱是出於懷念亡者之動機，然而這些尋常物品實不具備特殊的屬人性質，要說緬懷死者，未免迥異常理。再者，被告一面辯稱主觀上認為是繼承人不要的廢棄物、又一面稱拾取這些廢棄物來緬懷死者，本身無疑就是自相矛盾，實不足為憑。被告所拿取之上揭物品，既已超出告訴人辛○○允許之範圍，形同未獲權利人（即繼承人）之許可，不告而取，自然不能張冠李戴，作為拿取上揭物品的正當權源或合理確信。其具備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故意，依然可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被告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足憑，被告竊盜犯行事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被告於緊密之時間，前往相同地點，竊取相同被害人等之財物，各舉止獨立性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起訴書認為「111年7月8日」和「其餘日期」各為一行為，容有誤會。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審理陳稱其高職畢業，目前受雇從事機械產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已婚、育有未成年子女1人等情甚明，且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憑，是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均屬健全、穩定之成年人；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素行良好；被告所竊取之財物價值不高，而且已全數歸還，而且本件本質上是長期以來相處不睦的兩群親族間，擦槍走火的財產紛爭，對於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尚屬輕微，犯罪情節並非重大，主觀惡性尚屬輕微；被告雖然否認犯行，有所辯解，然屬合理的訴訟防禦權利行使，另外礙於被告與諸告訴人間不睦已久，自無必要強求雙方達成和解、冰釋前嫌，故不宜過分評價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素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被告所竊得之財物，悉經尋回，返還諸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㈣末查被告前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究非犯罪常習之人，本案是被告首次經歷的刑事審判，經此偵審教訓及科刑宣告後，相對於頻繁進出監牢之人，應能深知警惕。本案自偵審以來耗費相當司法資源，如何讓這些已消耗資源發揮更多效益，尤須反應在被告整體處遇上。被告和諸告訴人間分屬長期不睦之親族，雙方長輩在審理證述期間猶餘怨難消，法院自無必要強求其等親族間盡釋前嫌，但或許能嘗試其他處遇措施，發揮刑罰的預防效益。本院上述宣告之刑罰，等於是嚴正告知被告行為是法律所不許，然而刑罰的嚇阻力通常隨著執行完畢跟著消耗殆盡。故倘若附加適當條件，在宣告刑罰的壓力下持續監督、觀察被告，暫不執行刑罰，應更能發揮刑罰的未來預防效果，避免刑罰流於幾無實益可言的純粹應報、徒然惡化雙方關係。基此，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並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提供義務勞務45小時。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皓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